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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月 19 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 9:00 在公司（上海浦东区民生路 118 号滨江

万科中心 15 层）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公司部分监事、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会议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做出如下决议：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并签署增资协

议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公司大文娱发展战略，整合产业链资源，加强内容营销服务的深

度和广度，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公司拟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愚恒影业集团”）增资。根据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638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愚恒影业集团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值为人民币 100,049.00 万元。经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及其股东协商确定，

本次增资前愚恒影业集团整体评估值定为人民币 100,049.00 万元，每单位注册

资本价格为 5.89 元；公司本次投资人民币 11,116.56 万元，即按照前述单位注

册资本价格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888.89 万元，其中，增资认缴款中的人

民币 1,888.89 万元计入愚恒影业集团的注册资本，其余 9,227.67万元人民币计



入愚恒影业集团的资本公积金，增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愚恒影业集团 10%

的股权。 

会议同意公司与愚恒影业集团、新疆智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段泽坤签

署的《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愚恒影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段佩璋先生间接控制的

企业，公司本次向愚恒影业集团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定价，是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北方亚事评报字[2018]第 01-638 号《资产评估报告》作为参考依据，经公司与

愚恒影业集团及其股东协商确定，其交易价格合理、公允。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的《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投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刊载的《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05）。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段佩璋、余亦坤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计划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向愚恒影业集团增资的相关事项。关于会议的具体时间、地

点、议程和议题等事宜，将另行发出《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和股东大会材料。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